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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據立法會的研究顯示，「發電」佔了香港溫室氣體排放量 60%，比例遠高於新加坡、經合組織

國家和全球經濟體的平均數(見表一)。出現這個現象，很大程度是因為香港經濟以第三產業為

主，工業和農業的碳排放量少。從另一角度看，由於香港「發電」碳排放量佔比大，正也反映

香港要達致 2035 年大幅減排的中期目標以及 2050 年的碳中和，就必須在這個範疇多下工夫。 

表一、各地按界別劃分全年溫室氣體排放量 

 香港 新加坡 經合組織 全球 
發電 60% 39% 30% 34% 
運輸 20% 14% 23% 15% 
工業生產 5% 45% 30% 24% 
廢棄物 9% 1% 3% -- 
建築 6% 1% 10% 6% 
農業 -- -- 10% 22% 
其他 -- -- 3% -- 

資料來源: 立法會 2022 年《深圳和新加坡的減碳策略》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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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府及兩間電力公司(中電和港燈)的現有減排計劃，期望在 2035年前淘汰所有燃煤機組，亦表

示會加大力度發展可再生能源，令其發電的佔比由少於 1%增加至最多 1 成。本文將會應用上

一篇政策建議書中羅列的 6 類政策工具 4，提出「市場管控」措施(加徵碳稅以完善)﹔和「商

業化機制」措施(制訂技術標準化及促進氣候風險投資)，從「推」及「拉」(Push & Pull Factors)
兩個方面來確保香港完成減排目標。 

2. 港府與兩電推動發電能源轉型的進程 

港府現有的碳中和路線圖分兩步走﹔2035 年前達致以下中期目標: a.) 停用所有燃煤發電機組﹔

b.) 將可再生能源發電佔比由目前少於 1%提升至 7.5%至 10%，當中包括風能 (3.5%至 4%)、轉

廢為能 (3%至 4%)以及太陽能(1%至 2%)。2050年前達致淨零碳發電。 

為完成減排目標，中電及港燈做了相應的規劃(見表二)。中電將逐步淘汰青山發電廠的燃煤發

電機組，取而代之的是陸續啟用龍鼓灘發電廠兩台新燃氣機組。港燈將在南丫島興建 3 台新燃

氣機組，落實「煤轉氣」。據研究，使用天然氣發電每一兆焦耳的能量會產生 5.6萬公斤二氧化

碳，用煤則按質量產生 9.4 萬公斤至 9.6 萬公斤二氧化碳，兩者差距達四成 5。因此用天然氣取

代煤發電，被視為是達致減排的其中一種有效手段。 

此外，中電及港燈亦都計劃加大可再生能源投資。中電在「轉廢為能」、「風力發電場」以及

「太陽能」方面發力。而港燈則主力在南丫島對開海域興建大型離岸風電場。 

 

表二、兩電達成減排目標規劃 

 中電 港燈 
停用燃

煤機組 
逐步淘汰青山發電 A 廠及 B 廠的燃煤

發電機組﹔龍鼓灘發電廠增建兩台新燃

氣發電機組 

落實「煤轉氣」發電轉型，3 台新燃氣

發電機組投入運作 

啟用香港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
發展可

再生能

源 

興建新界西堆填區沼氣發電項目(轉廢

為能)﹔興建海上風力發電場(風能)﹔推

動太陽能發電上網(太陽能)﹔研究氫能

發電 
 

南丫島海域興建「離岸風力發電場」，

風力發電將佔整體發電量約 4%(風
能)﹔加強建設太陽能發電系統 

資料來源: 摘自環境及生態局、中電、港燈的網上資料。 

雖然兩電都制訂了落實減排的路線圖，但我們卻發現對比目前，要在 2035 年達致完全「棄煤」

及提高可再生能源佔比，並不是簡單的工作。因為目前兩電用煤發電的佔比分別達兩成至五成，

可再生能源佔比則少於 1% (見表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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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、兩電發電能源構成 

 中電 港燈 2035 年目標 
煤 約 20% 約 50% 0% 
天燃氣 約 50% 約 50% 約 90%* 

 核能 約 30% -- 
可再生能源 少於 1% 少於 1% 7.5%至 10% 

*亦包括氫能等其他低碳發電能源﹔資料來源: 環境及生態局網上資料。 

根據港府與兩電簽訂的《管制計劃協議》(2018 年至 2033 年)，列明兩電確認政府應對氣候變

化及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，以及減少排放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。但對於具體以何種手段或何

時達到怎樣的減排程度沒有太多著墨，協議重點仍是聚焦准許回報、電費調整以及保障電能供

應的獎懲機制。 

 

3. 政策建議 

我們認為，政府可從以下方面著手，推動香港發電能源構成進一步轉型。 

 

3.1 「市場管控」: 加徵「碳稅」以促進兩電棄用燃煤發電及發展可再生能源 

「碳稅」屬「市場管控」機制的一種措施，務求通過對企業和個人施加成本壓力以降低碳足跡。

新加坡早在 2019 年推行碳稅，初訂稅率為每噸二氧化碳 11 美元（約合 86 港幣），並會逐年提

高，2030 年預計達 29美元（約合 227 港幣）。 

我們建議港府可與兩電協商燃煤發電機組具體退役的時間表，如果兩電未能按時完成要求，則

向每個燃煤發電機組按增加了的排放量(即燃煤發電機組減天然氣發電機組)收取碳稅。此外，

港府也可與兩電協商落實可再生能源發電比率的要求，如果存在執行差距，則可按未能減少的

排放量 (即燃煤/天然氣發電機組減可再生能源機組)來徵收碳稅。 

為了進一步鼓勵兩電，港府也可設立交易機制，假設 A 電力公司超額完成而 B 電力公司未能

按進度完成，那麼 B 公司就可以向 A 公司買入「碳排放權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於兩電回報受

《管制計劃協議》保障，新增的電力碳稅機制應該是在「准許回報」以外實施，避免將未能按

時淘汰機組的責任轉嫁予用戶。 

 

3.2 「商業化機制」: 完善「技術標準化」促進可再生能源發展 

「技術標準化」是一種「商業化機制」，簡單來說即透過統一標準以達致國際互認，藉此鼓勵

本地企業參與國際可再生能源項目，提供資金、技術和營銷。新加坡在太陽能光伏領域的國際

認證及標準化處於領先地位，並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國際合作和技術轉讓。 

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相對滯後，潛力卻相當可觀，重要原因之一是背靠內地。內地在 2022 年

光伏產品（包括矽片、電池片、元件）出口總額約 512.5 億美元，按年增長超過 8 成。如果計

及風電產品，內地製造的設備合共為進口國家減排約 5.73 億噸二氧化碳。 



 

兩電宜加強與內地機構合作研究在港推進可再生能源建設。政府也可透過資助香港的研究及認

證機構(包括各大學、HKQAA、生產力促進局、科學園等)等參與和促進兩電的可再生能源建

設，藉此形成一套適用於香港以及國際的技術標準。這也符合香港發展成為創科中心的角色目

標。 

3.3 「商業化機制」: 促進金融市場「氣候風險投資機制」，增加發電企業參與碳中和事業的可

融資及優化風險管理 

傳統的碳中和事業容易導致零和博弈，降低傳統化石能源企業的參與熱情，從而增加商業風險。

通過促進金融市場的「氣候風險投資機制」，可以有效促進更多參與者，包括化石能源發電企

業更多的參與碳中和事業，形成共贏。 

在香港面向 2035 年逐步淘汰煤電機組過程中，港府可以提出政策改革，引導金融市場增加這

些事業的投資(例如提供投資便利、甚或稅務優惠)，從而形成多方共贏。這將有利和吸引發電

企業，例如通過開展化石能源發電製氫和碳捕捉技術（藍氫技術路線），為碳中和事業做出額

外貢獻。 

4. 小結 

香港政府及兩間電力公司已制訂了減排的路線圖。同時距離實現 2035 年中期減排目標只餘下

12 年時間，時不我予，需要確保落實措施及時及有效監管。 

我們在前一份政策建議書中，觀察及歸納出世界各地 6 大類減排政策。本文建議的碳稅正是 6
類政策中的推力因素(Push Factor)，而完善商業化機制則屬於拉動因素(Pull Factor)。我們期望

這些建議能夠拋磚引玉，引起社會更多的思考。 

除卻發電以外，本文表一點出「運輸」佔本港總體排放量約 20%，也是香港達致碳中和不可

或缺的重要一環，我們將在下篇文章討論及提出建議。 


